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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判定、及时消除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领域重大事故隐患，交通运

输部组织制定了《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

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列举了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

运输安全生产过程中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26类具体情形。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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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容解读

二、制定过程

一、制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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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制定相关行业、领域重大危险源的辨识标

准和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

一、制 定 背 景

制定《标准》有利于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对标对表及时排查整

改重大事故隐患，有利于基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针对性监管，从根本上

消除事故隐患，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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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是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的重点领域



三、内容解读

二、制定过程

一、制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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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 定 过 程

6

启动了《标准》起草工作，委托部属单位开展相关基础研究

总结近年来发生的典型运输安全事故，剖析事故暴露出的深层

次问题，形成《标准》初稿

2023年初

征求部、省、行业建议，修改完善形成《标准》讨论稿

召开专家咨询会、司专题会进一步研究讨论
2023年5月-8月

李扬副部长主持召开部专题会，审议并原则通过《标准》

9月13日经部领导签发，《标准》将于10月1日施行
2023年9月



三、内容解读

二、制定过程

一、制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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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从通用情形和分行业分领域的个性情形两

个维度，制定了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标准。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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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二条为《标准》的制定依据和适用范围，第三条至第十二

条，分别提出了通用情形和分行业领域的判定情形。



三、内容解读

明晰了制定依据，主要为《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运

输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及有关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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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为指导各地科学判定、及时消除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

大事故隐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标准。



三、内容解读

明确了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

于道路旅客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等企业的安全生

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工作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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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本标准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动

车维修、汽车客运站等企业的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工作。



三、内容解读

从事经营活动未取得经营许可，或超

出许可（备案）事项和有效期，可能导致

企业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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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通用情形】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1.未取得经营许可或未按规定进行备案从事经营活动，或超出许可（备案）

事项和有效期经营的。



三、内容解读

使用不符合要求的车辆装备、设施

设备等经营，不能满足车辆安全运行

的基本条件，存在重大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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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通用情形】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2.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以及其

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



三、内容解读

“三超一疲劳”驾驶行为表明驾驶员安全意

识、安全素养不足，构成安全隐患。

一次计10分及以上属于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将构成重大安全风险。

第三条：【通用情形】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3.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和车辆存在长期“三超一疲劳”（超速、超员、超载、

疲劳驾驶）且运输过程中未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

或所属经营性驾驶员存在一次计10分及以上诚信考核计分情形且未严肃处理仍继续

安排上岗作业的。



三、内容解读

发布气象预警时，采取封闭高速公路、

关闭道路交通等措施，但企业明知不具备

安全通行条件仍擅自安排运输作业时，构

成重大安全风险。 14

第三条：【通用情形】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4.经营地或运营线路途经地已发布台风橙色及以上预警，暴雨、暴雪、冰雹、

大雾、沙尘暴、大风、道路结冰红色预警，或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等不具备

安全通行条件时，未执行政府部门停运指令或企业应急预案要求仍擅自安排运输作

业的。



三、内容解读

此条为兜底性条款，将其他条款没有

包括和难以包括，以及立法时预测不到

的，都包括在这个条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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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通用情形】道路运输和城市客运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

重大事故隐患：

       5.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其他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



三、内容解读

800公里以上客运班线安全风险相

对较高，应当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凌晨2至5时，驾驶员视线差、易疲

劳，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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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道路客运】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的情形或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800公里以上道路客运班线未按规定开展安全风险评估，或所属客运车辆

未按规定执行凌晨2时至5时停车休息或接驳运输的。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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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道路客运】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的情形或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所属客运车辆违法承运或夹带危险物品的。

客车违规承运或夹带危险品，易引发起

火燃烧等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给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三、内容解读

货运车辆故意夹带危险货物或违规运

输禁运、限运物品，且一个月内未严肃

处理的，表明企业对货运车辆违规行为

失管失控，存在重大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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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道路普通货运】道路普通货运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或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所属货运车辆故意夹带危险货物或违规运输禁运、限运物品，且运输过程

中未及时提醒纠正、运输行为结束后一个月内未严肃处理的。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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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道路普通货运】道路普通货运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或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所属货运车辆运输过程中违法装载导致车货总质量超过100吨的。

“百吨王”运输行为对公路危害性大。

“百吨王”运输行为极易引发事故。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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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

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运输危险货物过程中包装容器损坏、泄漏的。

运输危险货物过程中爆炸、易燃包

装容器损坏、泄漏极易导致起火、环

境污染等事故。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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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

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所属常压液体罐车罐体运输介质超出适装介质范围，或超过核定载质量

载运危险货物的。

罐体超过“适装介质范围”，可能出

现罐体腐蚀、内压无法泄放，无法起到

保护作用甚至导致罐体爆裂等危险状况。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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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

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3.所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未按规定采取相关安全防护措施的。

发生突发情况时安全防护不到位、

应急处置不当，容易造成人身伤亡、

财产损毁或者环境污染。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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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

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4.所属运输剧毒化学品、爆炸品的专用车辆及罐式专用车辆（含罐式挂车）

在消除危险货物的危害前，到不具备危货车辆维修条件的维修企业进行维修的。

专用车辆在消除危险货物的危害前，到

不具备危货车辆维修条件的维修企业进行

维修，极易发生爆炸和人员中毒等事故。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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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存在本标准第三条（一）

（二）（四）（五）规定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未按规定及时组织大客流疏散或列车重大故障清客的。

       2.未按规定及时整治桥隧、车站、轨道主体结构重大病害和损伤的。

       3.未建立保护区管理制度或执行制度不到位发生险性事件的。

以上三条分别易导致乘客踩踏事故、

易引发列车脱轨事故、易引发保护区结

构垮塌事故，属于重大风险，容易发展

为重大隐患。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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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

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未按规定在城市公共汽电车车辆驾驶区域安装安全防护隔离设施的。

由于乘客侵扰驾驶员行为造成不安

全事件频发，《城市公共汽电车车辆

专用安全设施技术要求》规定城市公

共汽电车驾驶区防护隔离设施要求。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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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

情形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新能源城市公共汽电车动力电池超过质保期，未按规定及时更换仍继续使

用的。

新能源城市公共汽电车动力电池

未按规定及时更换仍继续使用，容易

发生老旧动力电池起火燃烧，造成人

员伤亡。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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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出租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或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网约车平台公司）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或驾驶

员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驾驶员不一致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网约车平台公

司）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驾驶员与线下实

际提供服务车辆、驾驶员不一致，可能导致

提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不符合安全要求。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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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出租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或下列情

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网约车平台公司）未在App显著位置设置“一

键报警”，或虽设置“一键报警”但无法正常使用的。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规范》要求，网

约车应安装应急报警装置，“一键报警”功能可确

保乘客或者驾驶员在发生人生受到意外伤害等紧急

情况下，快速报警处置。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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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

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在道路上进行培训时未遵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和时间的。

在非指定时间和路段，学员不熟悉

路况，路段交通流量大，且过往车辆

不会采取限速等措施，学员在高度紧

张的情况下发生误操作和操作不当的

可能性增大。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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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

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2.所属教练员饮酒、醉酒后从事驾驶培训教学，或未按规定在基础和场地驾

驶培训中随车或现场指导、在道路驾驶培训中随车指导的。

当教练员饮酒、醉酒后，其观察、

判断和反应等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学员驾驶经验不足，当教练员未按

规定随车或现场指导时，容易发生事故。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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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机动车维修】机动车维修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或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不具备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经营业务条件仍违规承修危险货物运输车辆

的。
维修企业专业技术条件不足的，易导致

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维修质量不合格或者

发生意外安全事故。

       2.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的。

维修企业存在动火等特种作业，如未按

规定持证上岗，容易引发事故。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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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汽车客运站】开展汽车客运站经营的企业存在本标准第三条规定情形

或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1.未按规定执行一类、二类客运班线实名制管理制度的。

一类、二类客运班线实行实名制管理是落实行业反恐怖防范的重要举措。

       2.允许超载车辆出站的。

汽车客运站应当把好源头关，确保超载

客车不出站，超载客车发生事故，极易因超

载而加重人员伤亡后果。



三、内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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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明晰了施行日期，即自2023年10月1日施行。

第十三条：对排查出的重大事故隐患信息报送和整改治理提出了原则性要求：

       依照本标准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的，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应当按有

关规定及时向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管理部门报告，

并依法依规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以上汇报是对《标准》的初步解读。在后续的贯彻落实过程中，遇到问

题应加强沟通联络，将工作做好、做实，让《标准》真正成为运输企业自查

自纠重大安全隐患的有用工具。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车辆管理处

2023年9月


